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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建字〔2024〕37 号

关于印发《聊城市建筑工程高处作业吊篮使用
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市属开发区住建局（建设管理部）：

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市建筑工程高处作业吊篮使用安全管

理措施，规范高处作业吊篮使用行为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结

合我市实际，市住建局制定了《聊城市建筑工程高处作业吊篮

使用安全管理规定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

行。

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4 年 9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LCCR-2024-00600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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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建筑工程高处作业吊篮使用安全管理
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高处作业吊篮的安全管理，防止和减少生产

安全事故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，依据《建设工程安

全生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393 号）、《危险性较大的分

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》（住建部令第 37 号）、《山东省安

全生产条例》《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筑施工安

全生产隐患识别图集（高处作业吊篮）的通知》（鲁建质安字

〔2023〕8 号）、《高处作业吊篮》（GB/T 19155-2017）、《高

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、使用技术规程》（JB/T 11699-2013）

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吊篮使用

及其监督管理活动，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市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市高处作业吊

篮安全管理的指导管理工作；县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

本行政区域内高处作业吊篮使用安全的监督管理。

第二章 一般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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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高处作业吊篮出租单位应取得合法有效的营业执

照后，方可对外进行出租。

第五条 从事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、移位活动的单位（以

下简称安装单位）应当依法取得模板脚手架或起重设备安装工

程专业承包资质和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并在其资质

许可范围内承揽相关业务。

第六条 从事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工作的人员，应当经

建设主管部门考核合格，并取得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证书

后，方可上岗作业。

第三章 出租单位的职责

第七条 应与使用单位签订租赁合同、安全管理协议，明确

各自的安全责任，并向使用单位提供高处作业吊篮安全技术档

案。

第八条 应根据使用频率、操作环境和高处作业吊篮状况等

因素，对高处作业吊篮进行定期保养、维修，将相关记录纳入

安全技术档案，确保设备正常使用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高处作

业吊篮，不得出租、使用：

（一）属于国家和本省明令淘汰或禁止使用的；

（二）超过安全技术标准的；

（三）经检验达不到国家和行业安全技术标准规定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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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悬挂机构或悬吊平台出现明显裂纹的；

（五）外观锈蚀磨损严重、变形超标，钢丝绳等配套零件

破损的；

（六）无完整安全技术档案的；

（七）无齐全有效的安全保护装置的。

第九条 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四章 施工单位的职责

第十条 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：

（一）向安装单位提供项目现场安装所需的详细信息；

（二）审查安装单位的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特种

作业人员证书、专项施工方案、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及

高处作业吊篮的安全技术档案，并报监理单位审批、审核；

（三）采取相应管理措施，配备足够的安全管理人员，确

保高处作业吊篮安全使用并制定应急救援预案；

（四）组织监理单位、安装单位和产权单位对新入场高处

作业吊篮逐台进行验收并留存相应验收资料；

（五）高处作业吊篮首次安装、移位安装及停用 3 个月以

上的使用前，应组织出租、安装、监理单位对高处作业吊篮验

收合格后，方可使用；

（六）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方式与产品说明书不一致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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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论证，论证通过后方可施工。

第十一条 施工总承包、使用单位应加强对高处作业吊篮操

作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。

第十二条 使用单位应严格执行三级维保制度，使高处作业

吊篮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的安全技术状态。

第十三条 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五章 安装单位的职责

第十四条 应和施工单位签订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合同

并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应当履行下列安全职责：

（一）编制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及

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

（二）按照安全技术标准及安装使用说明书等检查高处作

业吊篮及现场施工条件；

（三）组织安全施工技术交底并签字确认；

（四）按照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工程专项施工方案及

说明书要求组织安装、拆卸作业。

第十六条 应根据高处作业吊篮的数量和作业复杂程度合

理配备持有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工证书的人员，且每个班组

不低于 3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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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高处作业吊篮安装或移位完成后，安装单位应对

高处作业吊篮进行自检、调试和试运转。

第十八条 应当建立完善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工程资料

档案。

第十九条 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六章 监理单位的职责

第二十条 对高处作业吊篮安全管理及使用负监理责任，并

应履行以下责任：

（一）监督施工单位履行相关工作职责；

（二）编制高处作业吊篮监理实施细则；

（三）监督安装单位执行高处作业吊篮安装、拆卸工程专

项施工方案情况；

（四）高处作业吊篮安拆、移位时监理单位应派人进行旁

站记录；

（五）施工过程中监督检查高处作业吊篮的使用情况。

第二十一条 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七章 检验、使用及维修保养

第二十二条 安全锁必须在有效标定期内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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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条 高处作业吊篮作业人员应在地面进出悬吊平

台，遇有特殊情况不能落地时，应搭设供高处作业吊篮停放的

专用平台，严禁从楼层窗口进出悬吊平台。

第二十四条 操作人员上机器操作前，应认真学习和掌握使

用说明书，应按日常检验项目检验合格后，方可上机操作，使

用中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。

第二十五条 使用高处作业吊篮时操作人员严禁超过 2 人。

操作人员正确穿戴使用全身式安全带，使用中严格执行安全操

作规程。严格控制荷载重量和布置位置，应根据平台内的人员

数配备独立的坠落防护安全绳。

第二十六条 利用高处作业吊篮进行电焊作业时，严禁使用

高处作业吊篮作为电焊接线回路。篮体内严禁放置电焊机、氧

气瓶、乙炔瓶等易燃易爆品及影响安全使用的设备。

第二十七条 高处作业吊篮作业应避免多层或立体交叉作

业，安装、拆卸、移位作业时，应设置警戒区。

第二十八条 在作业中，突遇大风或雷电雨雪时，应立即将

悬挂平台降至地面，切断电源，绑牢悬挂平台有效遮盖提升机、

安全锁和电控箱后，方准离开。

第二十九条 严禁从高处作业吊篮的电气控制箱连接其他

设备。

第三十条 严禁用作垂直运输工具。

第三十一条 严禁在大雾、雷雨或冰雪等恶劣气候条件下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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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作业。

第八章 附则

第三十二条 本规定未涉及的其他事项，应严格执行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10 月 7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

2026 年 10 月 6 日。

聊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14 日印发


